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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为了给投资者更加优惠的政策，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第一条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额(不含地价，下同)1000万元 (含1000万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为了给投资者更加优惠的政策，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　　第一条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额(不含地价，下同)1000万元 (含1000万元)以上的工业项目用地，土地出让收益的100%当作工业发展基金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第二条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额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 (不含1000万元)以下的工业项目用地，土地出让收益的60%当作工业发展基金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第三条 在金牌港经济开发区新建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 (含5000万元)以上的工业项目，可优先安排项目土地。
　　第四条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额500万元(含500万元)以上的工业项目，项目建设过程中除规定专款专用外的县属规费，缴费后由县财政提取60%给企业;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 (含1000万元)以上的项目，项目建设过程中除规定专款专用外的县属规费，缴费后提取80%奖励给企业使用。
　　第五条 港口建设项目海域使用费县属部分缴费后全部返还企业;争取上级返还部分全部给企业使用。
　　第六条 鼓励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(含1000万元)以上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项目建设过程中除规定专款专用外的县属规费，缴费后提取80%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第七条 鼓励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海产品精深加工业。农副产品加工和海产品精深加工项目，投资规模500万元 (含500万元)以上的，从投产之日起，县政府连续3年将本级财政分享的所得税的50%作为项目发展资金，专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、职工培训或扩大再生产;项目建设过程中除规定专款专用外的县属规费，缴费后提取80%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第八条 新建固定资产额1000万元(含1000万元)以上的工业项目，县政府协调将供电、供水的端口接到厂界。
　　第九条 投资1000万元 (含1000万元)项目，企业班子成员的子女，可在临高县境内择校入学。
　　第十条 项目所在地的单位及主管部门为项目的服务责任单位，负责为企业提供全程优质服务，确保企业平安。对因工作不力或不作为或失误给企业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追究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，并限期改正。
　　第十一条 实行项目联合审查批准制度。项目受理时限，有法定期限的，按规定期限办结;无法定期限的，5个工作日内办结。项目各种手续在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集中统一办结。
　　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项目指本规定实施后经、政府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立项的项目。
　　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本规定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。

